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外出实践教学活动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相关规定，切实保障师生外出实践教学期间的健康和安全，确保外出实践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由院部与参加外出实践的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内容如下：
一、外出实践期间，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严格遵守《文艺学院外出实践教学活动管理办法》，凡因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由学生本人负责并承担赔偿责任。
二、遵守实践基地的管理规定，尊重实践地的地方风俗，如有违反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由学生本人承担责任。
三、不得无故提前离开指定地点，凡不听从任课教师的安排擅自离开，一天按旷课八节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
四、不酗酒闹事、不吵架、不打架、不损坏文物及公共设施；无有损大学生身份和学校声誉的任何言论。违者由任课教师按照学校有关管理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报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进行处理。
五、增强防火、防盗等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注意食品卫生和医疗安全。如发生安全事故，视情况报相关机构处理，学生承担相应责任。
六、学生擅自下江河湖塘洗澡、游泳、不遵守交通规则等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学生本人承担后果责任。
七、任课教师应认真学习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外出实践教学活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做好学生动员工作，明确纪律要求，开展安全教育。
八、任课教师应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允许单独行动，外出实践教学期间应自始至终和学生在一起，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学生利益。如因教师私自脱离队伍造成相应损失的，追究任课教师的相应责任。
九、其他违纪情况，根据发生性质及严重性，违纪处分并扣除外出实践课程学分。
十、任课教师组织协调好与写生基地间的对接，负责好写生期间学生的饮食起居。
十一、此责任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应）。

任课教师签字：                            学生签字：（具体名单附后）




教研室主任签字：                          院部盖章：        
                                                               时间：

安全责任书学生名单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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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签名须本人手写，严禁代签。）


